
�1�1�3年�3月� 印製� � 廣告

臺北市性侵害防治易讀手冊數位版�(下載點�)
網址：https://www.dvsa.gov.taipei/



01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

收到不起訴書之日起，10日內（含假日）遞再議狀，向

原地檢署聲請再議。

也須在開庭時親自向檢察官（或法官）表達對案件提告

意願的想法。

我很害怕出庭，出庭應訊會不會有其他人在場？

誰可以陪我去？

開庭時，我不想跟被告碰面，怎麼辦 ?

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3條規定，『對被害人之訊

問或詰問，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在法庭外為之，或利用聲

音、影像傳送之科技設備或其他適當隔離措施，將被害

人與被告或法官隔離⋯⋯』，因此您可以向地檢署（或

法院）聲請與被告隔離開庭，只是檢察官（或法官）對

此項聲請仍有同意權。

2.  收到判決書之日起，20天內（含假日）遞上訴狀，向

原法院聲請上訴。 若家中有要出庭的孩子，可以協助他們釋放壓力，鼓勵他

們、陪伴他們，不要真他們。若他們對出庭有疑惑，或感

到緊張，可以在開庭前跟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的社

工人員聯絡，我們有一系列出庭準備教材與工具（如法庭

模型、性侵害防治易讀手冊），讓孩子在開庭前認識法庭

運作，俾利降低其焦慮，提升作證能力。

（1）

（2）

（3）

（4）

（5）

（6）

（7）

（8）

（1）

（2）

任何刑事案件都需要有相當證據，不起訴或判決無罪之

案件，不代表否認事情的發生，只是相關證據不足以證

明訴訟兩造的對錯，特別是性侵害案件的證據通常因個

人因素或保存困難而使得訴訟過程如履薄冰，不要把成

敗結果都放在自己身上，受到性侵害不是您的錯，盡力

配合訴訟進行的同時，尋找一股陪伴自己的力量，生活

重整與平靜才是首要。

呢

訴

性侵害案件之法庭活動不會公開偵審，除了相關司

法及社工人員外，不會有其他非相關人等入座旁聽。

另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8規定，『被害人之法定代

理人、配偶、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、家長、家屬

醫師、心理師、輔導人員、社會工作人員或其信賴之

人，得於偵查或審判中陪同被害人在場⋯』因此，上

述人員均可陪同您前往，只是是否能進入法庭陪同應

訊，檢查官（或法官）仍有同意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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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年2月8日修正通過之「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

法」 明定性侵害被害人為補償對象之一，補償金申請

期限為請求權人知悉被害犯罪起5年以內，或犯罪被害

發生超過10年內得申請。性侵害犯罪被害人補償金項

目含因被害人受傷所支出之醫療費、因受性侵害所減

少或喪失之勞動能力或增加之生活上需要及精神撫慰

金，相關資訊可洽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，電

話0800-005-850。

委
任
律
師
，
聲
請
提
起
自
訴

依照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，被害人出庭應訊時，法

定代理人、配偶、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、家長、

家屬、醫師、心理師、輔導人員、社會工作人員或其

信賴之人，可陪同在場並陳述意見。因此，您如需要

陪同人員，您可以與上述親友或專業人員聯繫，請他

們陪同出庭。

如確定警察局已將案件移送地檢署,帶著身分證件親自

到地檢署便民服務中心以被告姓名、身分證統一編號查詢

案件承辦股別及案號，再以電話或書狀方式向承辦案件之

書記官了解案件進度。另，被害人及其家屬（社工無法代

為聲請）亦可在偵查階段及審判階段臨櫃聲請被害人刑事

訴訟資訊獲知平台，該平台會以電子郵件通知案件進行情

形，聲請人亦可自行登入平台查詢聲請案件核准情形及歷

程。

訴訟過程將如何進行？該如何參與法庭活動？多一分

了解，也就少一些擔心。所以協助被害人了解刑事訴

訟的程序及因應策略，是安撫惶恐情緒的好方式。現

在就讓我們開始囉~

護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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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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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8
1 8

1

您如果因懼怕被告而擔心無法完整陳述事實經過，法

院經過審核後,會主動考慮或者依照您的聲請，在法

庭外適當的地點，或利用現代科技設備或其他隔離措

施，將您與被告隔離來問您的話。

如果您需要專業心理輔導或治療，我們將連結心理輔

導、諮商等資源協助您，並且補助必要之費用。

基本

不論是性侵害案件的刑事訴訟程序，或向加害人提起

附帶民事訴訟程序等，如果您有法律上協助的需要，

我們備有「一路相伴、法律扶助」的專業服務，提供

免費的法律詢、代為撰寫訴狀或委請律師出庭，讓您

「打官司不用怕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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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解您的案件狀況，提供相關法律層面的初步說   

明，使您了解後續可處理的管道與模式。

教導您如何保留重點證據，避免證據滅失。

教導您至正確轄區進行報案，並提供您報案要點，

免您因資訊不足而無法報警。

依據您提供之影像散布平台網址，協助您與平台業

者溝通移除下架。

提 供 2 4 小 時 線 上 收 案 服 務 ， 網 址 為

https://tw-ncii.win.org.tw/，亦可於9:00-22:00撥打

電話「（02）66057373」洽詢。

如果您因受性侵害發生恐懼、怒、無助、緊張、焦

慮不安、自我否定、對人無法信任或反覆回想起受

害過程等心理創傷及負面情緒，您可以與我們的心

理專業人員談一談，讓我們守護您一起走過暗夜、

重建馨生。

對於犯罪被害補償金的申請與審議程序、法律協助

或心理商的服務內容，如您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，

都歡迎您撥 打「0800-005-850（我保護您）免付費

專線」或親向當地分會詢問，我們會有人竭誠給您

貼心服務。

外來人士在臺生活諮詢服務熱線 1990

性影像處理中心私
M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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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婦女支持培力中心

內湖婦女支持培力中心

北投婦女支持培力中心

信義婦女支持培力中心

松山南港婦女支持培力中心

大同士林婦女支持培力中心

萬華婦女支持培力中心

大安婦女支持培力中心

大直婦女支持培力中心

文山婦女支持培力中心

中正婦女支持培力中心

臺北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

（02）2634-9952

（02）2896-1918

（02）2759-9176

（02）2768-5256

（02）2558-0170

（02）2303-0105

（02）2700-7885

（02）2532-1213

（02）2935-9595

（02）2370-1126

（02）2558-01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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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71-2121

2307-6968

2764-2151

2871-21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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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侵害犯罪防治法（摘錄）

第一章　總則

第 1 條
為防治性侵害犯罪及保護被害人權益，特制定本法。

第 2 條
本法用詞，定義如下：

一、性侵害犯罪：指觸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   

百二十七條、第二百二十八條、第二百二十九條、

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二款、第三百三十四條第

二項第二款、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二項第一款及其特

別法之罪。

二、加害人：指觸犯前款各罪經判決有罪確定之人。

三、被害人：指遭受性侵害或疑似遭受性侵害之人。

四、專業人士：指因學識、技術、經驗、訓練或教育而

就兒童或心智障礙性侵害案件協助詢（訊）問具有

專業能力之人。

第 6 條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整合所屬警政、教育、衛

生、社政、勞政、新聞、戶政與其他相關機關、單位之

業務及人力，設立性侵害防治中心，並協調相關機關辦

理下列事項：

一、提供二十四小時電話專線服務。

二、提供被害人二十四小時緊急救援。

三、協助被害人就醫診療、驗傷及採證。

四、協助被害人心理治療、輔導、緊急安置與法律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詢及服務。

五、協調醫療機構成立專門處理性侵害案件之醫療小

組。

六、提供加害人身心治療、輔導或教育。

七、辦理加害人登記、報到、查訪及查閱。

八、轉介加害人接受更生輔導。

九、推廣性侵害防治教育、訓練及宣導。

十、召開加害人再犯預防跨網絡會議。

十一、其他有關性侵害防治及保護事項。

 前項性侵害防治中心得與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合併設

立，並應配置社會工作、警察、衛生及其他相關專

業人員；其組織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定

之。

第 7 條
犯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罪及犯刑法第三百

十九條之二第一項之罪，經判決有罪確定者，準用第三

十一條、第三十三條至第三十五條、第四十二條及第四

十三條規定。

刑法第三百十九條之一至第三百十九條之四案件，準用

第八條、第九條、第十二條、第十三條、第十五條、第

十六條、第十八條至第二十八條規定。

以刑法第三百十九條之一至第三百十九條之三之性影

像，犯刑法第三百零四條、第三百零五條、第三百四十

六條之罪者，準用第八條、第九條、第十二條、第十五

條、第十六條、第十八條至第二十八條規定。

第二章 預防及通報

第  11  條
醫事人員、社會工作人員、教育人員、保育人員、教保

服務人員、警察人員、勞政人員、司法人員、移民業務

人員、矯正人員、村（里）幹事人員、私立就業服務機

構及其從業人員，於執行職務時，知有疑似性侵害犯罪

情事者，應立即向當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通

報，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。

前項通報內容、通報人員之姓名、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

別其身分之資訊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應予保密。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於接獲第一項通報時，應即

派員評估被害人需求及提供服務。

第 12 條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接獲前條第一項規定之通報

後，知悉行為人為兒童或少年者，應依相關法規轉介各

該權責機關提供教育、心理諮商或輔導、法律諮詢或其

他服務。

第 13 條
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、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及網際

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，透過網路內容防護機構、主管機

關、警察機關或其他機關，知有性侵害犯罪嫌疑情事，

◆ ◆ 附錄「性侵害犯罪防治等相關法規」 ◆   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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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先行限制瀏覽或移除與犯罪有關之網頁資料。

前項犯罪網頁資料與嫌疑人之個人資料及網路使用紀錄

資料，應保留一百八十日，以提供司法及警察機關調

查。

第 三 章 被害人保護

第 14 條
醫療機構對於被害人，不得無故拒絕診療及開立驗傷診

斷書。

醫療機構對被害人診療時，應有護理人員陪同，並應保

護被害人之隱私，提供安全及合適之就醫環境。

第一項驗傷診斷書之格式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

第 15 條

因職務或業務上知悉或持有被害人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

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料者，除法律另有規

定外，應予保密。

警察人員於必要時應採取保護被害人之安全措施。

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，不得揭露被害人之

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

之資訊。

第 16 條

宣傳品、出版品、廣播、電視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，

不得報導或記載有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識別身分之

資訊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在此限：

一、被害人為成年人，經本人同意。但心智障礙者、受

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者，應以其可理解方式提供資

訊。受監護宣告者並應取得其監護人同意。

二、檢察官或法院依法認為有必要。

前項第一款但書規定之監護人為同意時，應尊重受監護

宣告者之意願。

第一項第一款但書所定監護人為該性侵害犯罪嫌疑人或

被告時，不得報導或記載有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識

別身分之資訊。

第一項以外之任何人，不得以媒體或其他方法公開或揭

露被害人之姓名及其他足資識別身分之資訊。

第 17 條

對於被害人之驗傷及採證，除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或被

害人無意識或無法表意者外，應經被害人之同意，並依

下列規定辦理：

一、被害人為心智障礙者、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者，

應以其可理解方式提供資訊。受監護宣告者並應取

得其監護人同意。

二、被害人為未滿十二歲者，應經其法定代理人同意。

前項第一款之監護人為同意時，應尊重受監護宣告者之

意願。

第一項第二款之法定代理人同意時，應以兒童之最佳利

益為優先考量，並依其心智成熟程度權衡其意見。

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定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不明、

通知顯有困難或為該性侵害犯罪之嫌疑人時，得逕行驗

傷及採證。

第一項採證，應將所取得之證物保全於證物袋，司法警

察機關應即送請內政部警政署鑑驗。證物鑑驗報告應依

法妥善保存。

告訴乃論之性侵害犯罪案件，於未提出告訴或自訴前，

司法警察機關應將證物送交犯罪發生地之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保管；除因未能知悉犯罪嫌疑人者外，

於保管六個月後得將該證物逕行銷毀。

第 18 條

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、配偶、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

親、家長、家屬、醫師、心理師、輔導人員、社會工作

人員或其信賴之人，經被害人同意後，得於偵查或審判

時，陪同被害人在場，並得陳述意見。

前項得陪同在場之人為性侵害犯罪嫌疑人、被告，或檢

察官、檢察事務官、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認其在場，

有礙偵查程序之進行時，不適用之。

被害人為兒童或少年時，除顯無必要者外，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應指派社會工作人員於偵查或審判時陪

同在場，並得陳述意見。

第 19 條

兒童或心智障礙之被害人於偵查或審判中，經司法警

察、司法警察官、檢察事務官、檢察官或法官認有必要

時，應由具相關專業人士在場協助詢（訊）問。

前項專業人士應於詢（訊）問前，評估被害人之溝通能

力及需求，並向司法警察、司法警察官、檢察事務官、

檢察官或法官說明其評估之結果及相關建議。

專業人士依第一項規定協助詢（訊）問時，如司法警

察、司法警察官、檢察事務官、檢察官、法官、被告或

其辯護人提出不適當問題或被害人無法適當回答之問

題，專業人士得為適當建議。必要時，偵查中經司法警

察、司法警察官、檢察事務官或檢察官之許可，審判中

經法官之許可，得由專業人士直接對被害人進行詢問。

專業人士於協助詢（訊）問時，司法警察、司法警察

官、檢察事務官、檢察官、法官、被告或其辯護人，得

透過單面鏡、聲音影像相互傳送之科技設備，或適當隔

離措施為之。

偵查或審判中，兒童或心智障礙被害人受專業人士評估

及專業人士直接對被害人進行詢問之過程，應全程錄音

錄影。

第 20 條

前條專業人士辦理協助詢（訊）問事務，依其性質，準

用刑事訴訟法第十二章第二節、第三節規定。

前條專業人士之資格、條件、酬勞支給、提出說明或建

議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

關機關定之。

第 21 條

前二條規定，於少年保護事件及少年刑事案件之被害人

為兒童或心智障礙者時，準用之。

第 22 條

犯罪嫌疑人、被告或少年事件之少年為心智障礙者，於

刑事案件偵查、審判程序或少年事件處理程序中，除適

用刑事訴訟法或少年事件處理法有關規定外，認有必要

時，得準用第十九條規定。

第 23 條

法院對被害人之訊問或詰問，得依聲請或依職權於法庭

外為之，或利用聲音、影像傳送之科技設備或其他適當

隔離措施，將被害人與被告或法官隔離。

傳喚到庭作證之被害人為兒童、少年或心智障礙、身心

創傷者，其因當庭詰問致有不能自由或完全陳述之虞

時，法院應採取前項之隔離措施。

法院因當事人或辯護人詰問被害人不當而禁止其詰問

者，得以訊問代之。

被告或其辯護人不得詰問或提出有關被害人與被告以外

之人之性經驗證據。但法院認有必要者，不在此限。

第 24 條

偵查或審判時，檢察官或法院得依職權或依聲請指定或

選任相關領域之專家證人，提供專業意見。其經傳喚到

庭陳述之意見，得為證據，並準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

十三條至第一百七十一條、第一百七十五條及第一百九

十九條規定。

第 25 條

被告或其辯護人於審判時，對被害人有任何性別歧視之

陳述或舉止者，法院應即時予以制止。

第 26 條

被害人於審判時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其於檢察事務官、司

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時所為之陳述，經證明具有可

信之特別情況，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，得

為證據：

一、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。

二、因身心壓力於訊問或詰問時無法為完全陳述或拒絕

陳述。

三、依第十九條規定接受詢（訊）問之陳述。

被害人於偵查中，依第十九條第三項後段規定接受專業

人士直接詢問所為之陳述，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，得

為證據。

第 27 條

性侵害犯罪之案件，審判不得公開。但被害人為成年

人，經本人同意，且法院認有必要者，不在此限。

前項被害人為心智障礙者、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者，

應以其可理解方式提供資訊，受監護宣告者並應取得其

監護人同意。監護人為同意時，應尊重受監護宣告者之

意願。

第二項所定監護人為該性侵害犯罪之被告時，審判不得

公開。

第 28 條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依被害人之申請，核發下

列補助：

一、非屬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之醫療費用、驗傷與採

證費用及心理復健費用。

二、訴訟費用及律師費用。

三、其他費用。

前項補助對象、條件、金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自治法

規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定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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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先行限制瀏覽或移除與犯罪有關之網頁資料。

前項犯罪網頁資料與嫌疑人之個人資料及網路使用紀錄

資料，應保留一百八十日，以提供司法及警察機關調

查。

第 三 章 被害人保護

第 14 條
醫療機構對於被害人，不得無故拒絕診療及開立驗傷診

斷書。

醫療機構對被害人診療時，應有護理人員陪同，並應保

護被害人之隱私，提供安全及合適之就醫環境。

第一項驗傷診斷書之格式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

第 15 條

因職務或業務上知悉或持有被害人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

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料者，除法律另有規

定外，應予保密。

警察人員於必要時應採取保護被害人之安全措施。

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，不得揭露被害人之

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

之資訊。

第 16 條

宣傳品、出版品、廣播、電視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，

不得報導或記載有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識別身分之

資訊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在此限：

一、被害人為成年人，經本人同意。但心智障礙者、受

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者，應以其可理解方式提供資

訊。受監護宣告者並應取得其監護人同意。

二、檢察官或法院依法認為有必要。

前項第一款但書規定之監護人為同意時，應尊重受監護

宣告者之意願。

第一項第一款但書所定監護人為該性侵害犯罪嫌疑人或

被告時，不得報導或記載有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識

別身分之資訊。

第一項以外之任何人，不得以媒體或其他方法公開或揭

露被害人之姓名及其他足資識別身分之資訊。

第 17 條

對於被害人之驗傷及採證，除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或被

害人無意識或無法表意者外，應經被害人之同意，並依

下列規定辦理：

一、被害人為心智障礙者、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者，

應以其可理解方式提供資訊。受監護宣告者並應取

得其監護人同意。

二、被害人為未滿十二歲者，應經其法定代理人同意。

前項第一款之監護人為同意時，應尊重受監護宣告者之

意願。

第一項第二款之法定代理人同意時，應以兒童之最佳利

益為優先考量，並依其心智成熟程度權衡其意見。

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定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不明、

通知顯有困難或為該性侵害犯罪之嫌疑人時，得逕行驗

傷及採證。

第一項採證，應將所取得之證物保全於證物袋，司法警

察機關應即送請內政部警政署鑑驗。證物鑑驗報告應依

法妥善保存。

告訴乃論之性侵害犯罪案件，於未提出告訴或自訴前，

司法警察機關應將證物送交犯罪發生地之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保管；除因未能知悉犯罪嫌疑人者外，

於保管六個月後得將該證物逕行銷毀。

第 18 條

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、配偶、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

親、家長、家屬、醫師、心理師、輔導人員、社會工作

人員或其信賴之人，經被害人同意後，得於偵查或審判

時，陪同被害人在場，並得陳述意見。

前項得陪同在場之人為性侵害犯罪嫌疑人、被告，或檢

察官、檢察事務官、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認其在場，

有礙偵查程序之進行時，不適用之。

被害人為兒童或少年時，除顯無必要者外，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應指派社會工作人員於偵查或審判時陪

同在場，並得陳述意見。

第 19 條

兒童或心智障礙之被害人於偵查或審判中，經司法警

察、司法警察官、檢察事務官、檢察官或法官認有必要

時，應由具相關專業人士在場協助詢（訊）問。

前項專業人士應於詢（訊）問前，評估被害人之溝通能

力及需求，並向司法警察、司法警察官、檢察事務官、

檢察官或法官說明其評估之結果及相關建議。

專業人士依第一項規定協助詢（訊）問時，如司法警

察、司法警察官、檢察事務官、檢察官、法官、被告或

其辯護人提出不適當問題或被害人無法適當回答之問

題，專業人士得為適當建議。必要時，偵查中經司法警

察、司法警察官、檢察事務官或檢察官之許可，審判中

經法官之許可，得由專業人士直接對被害人進行詢問。

專業人士於協助詢（訊）問時，司法警察、司法警察

官、檢察事務官、檢察官、法官、被告或其辯護人，得

透過單面鏡、聲音影像相互傳送之科技設備，或適當隔

離措施為之。

偵查或審判中，兒童或心智障礙被害人受專業人士評估

及專業人士直接對被害人進行詢問之過程，應全程錄音

錄影。

第 20 條

前條專業人士辦理協助詢（訊）問事務，依其性質，準

用刑事訴訟法第十二章第二節、第三節規定。

前條專業人士之資格、條件、酬勞支給、提出說明或建

議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

關機關定之。

第 21 條

前二條規定，於少年保護事件及少年刑事案件之被害人

為兒童或心智障礙者時，準用之。

第 22 條

犯罪嫌疑人、被告或少年事件之少年為心智障礙者，於

刑事案件偵查、審判程序或少年事件處理程序中，除適

用刑事訴訟法或少年事件處理法有關規定外，認有必要

時，得準用第十九條規定。

第 23 條

法院對被害人之訊問或詰問，得依聲請或依職權於法庭

外為之，或利用聲音、影像傳送之科技設備或其他適當

隔離措施，將被害人與被告或法官隔離。

傳喚到庭作證之被害人為兒童、少年或心智障礙、身心

創傷者，其因當庭詰問致有不能自由或完全陳述之虞

時，法院應採取前項之隔離措施。

法院因當事人或辯護人詰問被害人不當而禁止其詰問

者，得以訊問代之。

被告或其辯護人不得詰問或提出有關被害人與被告以外

之人之性經驗證據。但法院認有必要者，不在此限。

第 24 條

偵查或審判時，檢察官或法院得依職權或依聲請指定或

選任相關領域之專家證人，提供專業意見。其經傳喚到

庭陳述之意見，得為證據，並準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

十三條至第一百七十一條、第一百七十五條及第一百九

十九條規定。

第 25 條

被告或其辯護人於審判時，對被害人有任何性別歧視之

陳述或舉止者，法院應即時予以制止。

第 26 條

被害人於審判時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其於檢察事務官、司

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時所為之陳述，經證明具有可

信之特別情況，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，得

為證據：

一、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。

二、因身心壓力於訊問或詰問時無法為完全陳述或拒絕

陳述。

三、依第十九條規定接受詢（訊）問之陳述。

被害人於偵查中，依第十九條第三項後段規定接受專業

人士直接詢問所為之陳述，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，得

為證據。

第 27 條

性侵害犯罪之案件，審判不得公開。但被害人為成年

人，經本人同意，且法院認有必要者，不在此限。

前項被害人為心智障礙者、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者，

應以其可理解方式提供資訊，受監護宣告者並應取得其

監護人同意。監護人為同意時，應尊重受監護宣告者之

意願。

第二項所定監護人為該性侵害犯罪之被告時，審判不得

公開。

第 28 條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依被害人之申請，核發下

列補助：

一、非屬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之醫療費用、驗傷與採

證費用及心理復健費用。

二、訴訟費用及律師費用。

三、其他費用。

前項補助對象、條件、金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自治法

規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定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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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21 條
對於男女以強暴、脅迫、恐嚇、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

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第 222 條

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七年以上有期徒

刑：

一、二人以上共同犯之。

二、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。

三、對精神、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。

四、以藥劑犯之。

五、對被害人施以凌虐。

六、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

犯之。

七、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、船艦或隱匿其內犯

之。

八、攜帶兇器犯之。

九、對被害人為照相、錄音、錄影或散布、播送該影

像、聲音、電磁紀錄。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第 224 條
對於男女以強暴、脅迫、恐嚇、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

願之方法，而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

期徒刑。

第 224-1 條
犯前條之罪而有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

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第 225 條

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、身體障礙、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

之情形，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

以下有期徒刑。

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、身體障礙、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

之情形，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六月以

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第 226 條

犯第二百二十一條、第二百二十二條、第二百二十四

條、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或第二百二十五條之罪，因而

致被害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；致

重傷者，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

因而致被害人羞忿自殺或意圖自殺而致重傷者，處十年

以上有期徒刑。

第 226-1 條
犯第二百二十一條、第二百二十二條、第二百二十四

條、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或第二百二十五條之罪，而故

意殺害被害人者，處死刑或無期徒刑；使被害人受重傷

者，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

第 227 條
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

有期徒刑。

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六月以上五

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，處七年以

下有期徒刑。

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

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第一項、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第 227-1 條
十八歲以下之人犯前條之罪者，減輕或免除其刑。

第 228 條

對於因親屬、監護、教養、教育、訓練、救濟、醫療、

公務、業務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、扶助、照護之

人，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交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

期徒刑。

因前項情形而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第 229 條

以詐術使男女誤信為自己配偶，而聽從其為性交者，處

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第 229-1 條

對配偶犯第二百二十一條、第二百二十四條之罪者，或

未滿十八歲之人犯第二百二十七條之罪者，須告訴乃

論。

第二十八章之一 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

第 319-1 條
未經他人同意，無故以照相、錄影、電磁紀錄或其他科

技方法攝錄其性影像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意圖營利供給場所、工具或設備，便利他人為前項之行

為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

金。

意圖營利、散布、播送、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，

而犯第一項之罪者，依前項規定處斷。

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第 319-2 條
以強暴、脅迫、恐嚇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，以照

相、錄影、電磁紀錄或其他科技方法攝錄其性影像，或

使其本人攝錄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五十萬

元以下罰金。

意圖營利供給場所、工具或設備，便利他人為前項之行

為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五十萬元

以下罰金。

意圖營利、散布、播送、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，

而犯第一項之罪者，依前項規定處斷。

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第 319-3 條
未經他人同意，無故重製、散布、播送、交付、公然陳

列，或以他法供人觀覽其性影像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

刑，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犯前項之罪，其性影像係第三百十九條之一第一項至第

三項攝錄之內容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

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犯第一項之罪，其性影像係前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攝錄之

內容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七十萬

元以下罰金。

意圖營利而犯前三項之罪者，依各該項之規定，加重其

刑至二分之一。販賣前三項性影像者，亦同。

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第 319-4 條
意圖散布、播送、交付、公然陳列，或以他法供人觀

覽，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之性

影像，足以生損害於他人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

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散布、播送、交付、公然陳列，或以他法供人觀覽前項

性影像，足以生損害於他人者，亦同。

意圖營利而犯前二項之罪者，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

併科七十萬元以下罰金。販賣前二項性影像者，亦同。

第 319-5 條
第三百十九條之一至前條性影像之附著物及物品，不問

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，沒收之。

第 319-6 條
第三百十九條之一第一項及其未遂犯、第三百十九條之

三第一項及其未遂犯之罪，須告訴乃論。

第 三十 章 搶奪強盜及海盜罪

第 332 條第 2 項第 2 款

犯強盜罪而故意殺人者，處死刑或無期徒刑。

犯強盜罪而有下列行為之一者，處死刑、無期徒刑或十

年以上有期徒刑：

一、放火者。

二、強制性交者。

三、擄人勒贖者。

四、使人受重傷者。

第 334 條第 2 項第 2 款

犯海盜罪而故意殺人者，處死刑或無期徒刑。

犯海盜罪而有下列行為之一，處死刑、無期徒刑或十二

年以上有期徒刑：

一、放火者。

二、強制性交者。

三、擄人勒贖者。

四、使人受重傷者。
第 348 條第 2 項第 1 款
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而故意殺人者，處死刑或無期徒刑。

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而有下列行為之一者，處死刑、無期

徒刑或十二年以上有期徒刑：

一、強制性交者。

二、使人受重傷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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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21 條
對於男女以強暴、脅迫、恐嚇、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

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第 222 條

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七年以上有期徒

刑：

一、二人以上共同犯之。

二、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。

三、對精神、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。

四、以藥劑犯之。

五、對被害人施以凌虐。

六、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

犯之。

七、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、船艦或隱匿其內犯

之。

八、攜帶兇器犯之。

九、對被害人為照相、錄音、錄影或散布、播送該影

像、聲音、電磁紀錄。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第 224 條
對於男女以強暴、脅迫、恐嚇、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

願之方法，而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

期徒刑。

第 224-1 條
犯前條之罪而有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

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第 225 條

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、身體障礙、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

之情形，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

以下有期徒刑。

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、身體障礙、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

之情形，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六月以

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第 226 條

犯第二百二十一條、第二百二十二條、第二百二十四

條、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或第二百二十五條之罪，因而

致被害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；致

重傷者，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

因而致被害人羞忿自殺或意圖自殺而致重傷者，處十年

以上有期徒刑。

第 226-1 條
犯第二百二十一條、第二百二十二條、第二百二十四

條、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或第二百二十五條之罪，而故

意殺害被害人者，處死刑或無期徒刑；使被害人受重傷

者，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

第 227 條
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

有期徒刑。

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六月以上五

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，處七年以

下有期徒刑。

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

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第一項、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第 227-1 條
十八歲以下之人犯前條之罪者，減輕或免除其刑。

第 228 條

對於因親屬、監護、教養、教育、訓練、救濟、醫療、

公務、業務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、扶助、照護之

人，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交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

期徒刑。

因前項情形而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第 229 條

以詐術使男女誤信為自己配偶，而聽從其為性交者，處

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第 229-1 條

對配偶犯第二百二十一條、第二百二十四條之罪者，或

未滿十八歲之人犯第二百二十七條之罪者，須告訴乃

論。

第二十八章之一 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

第 319-1 條
未經他人同意，無故以照相、錄影、電磁紀錄或其他科

技方法攝錄其性影像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意圖營利供給場所、工具或設備，便利他人為前項之行

為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

金。

意圖營利、散布、播送、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，

而犯第一項之罪者，依前項規定處斷。

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第 319-2 條
以強暴、脅迫、恐嚇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，以照

相、錄影、電磁紀錄或其他科技方法攝錄其性影像，或

使其本人攝錄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五十萬

元以下罰金。

意圖營利供給場所、工具或設備，便利他人為前項之行

為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五十萬元

以下罰金。

意圖營利、散布、播送、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，

而犯第一項之罪者，依前項規定處斷。

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第 319-3 條
未經他人同意，無故重製、散布、播送、交付、公然陳

列，或以他法供人觀覽其性影像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

刑，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犯前項之罪，其性影像係第三百十九條之一第一項至第

三項攝錄之內容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

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犯第一項之罪，其性影像係前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攝錄之

內容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七十萬

元以下罰金。

意圖營利而犯前三項之罪者，依各該項之規定，加重其

刑至二分之一。販賣前三項性影像者，亦同。

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第 319-4 條
意圖散布、播送、交付、公然陳列，或以他法供人觀

覽，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之性

影像，足以生損害於他人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

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散布、播送、交付、公然陳列，或以他法供人觀覽前項

性影像，足以生損害於他人者，亦同。

意圖營利而犯前二項之罪者，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

併科七十萬元以下罰金。販賣前二項性影像者，亦同。

第 319-5 條
第三百十九條之一至前條性影像之附著物及物品，不問

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，沒收之。

第 319-6 條
第三百十九條之一第一項及其未遂犯、第三百十九條之

三第一項及其未遂犯之罪，須告訴乃論。

第 三十 章 搶奪強盜及海盜罪

第 332 條第 2 項第 2 款

犯強盜罪而故意殺人者，處死刑或無期徒刑。

犯強盜罪而有下列行為之一者，處死刑、無期徒刑或十

年以上有期徒刑：

一、放火者。

二、強制性交者。

三、擄人勒贖者。

四、使人受重傷者。

第 334 條第 2 項第 2 款

犯海盜罪而故意殺人者，處死刑或無期徒刑。

犯海盜罪而有下列行為之一，處死刑、無期徒刑或十二

年以上有期徒刑：

一、放火者。

二、強制性交者。

三、擄人勒贖者。

四、使人受重傷者。
第 348 條第 2 項第 1 款
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而故意殺人者，處死刑或無期徒刑。

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而有下列行為之一者，處死刑、無期

徒刑或十二年以上有期徒刑：

一、強制性交者。

二、使人受重傷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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